
港區人大代表選舉提名展開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將於下月19日舉行，昨日

提名期首天，共有五人前往位於上環信德中心的選舉工作辦公室報名參選
，另有七人領取參選人登記表，當中包括競逐連任者以及來自社會各個界
別的 「新面孔」 。多位參選人表示，希望利用自己的專長和經驗，服務國
家和香港，成為內地和香港的溝通橋樑。

大公報記者 朱晉科（文） 麥潤田（圖）

首日五人率先報名 七人領取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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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澳門特區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選舉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24日在澳門東亞運體育館
舉行，選舉會議成員430人出席了會議。會議選出
一個由11人組成的選舉會議主席團，隨後舉行的主
席團會議，一致推選選舉會議主席團成員崔世安為
主席團常務主席，並確定於12月17日上午舉行選舉
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投票選舉澳門特區第十三屆
全國人大代表。

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託，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兼秘書長王晨主持會議並講話。澳門行政長官
崔世安、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亦出席了會議。

王晨指出，澳門回歸祖國18年來，中央全面管
治權有效落實，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得到充分保

障，行政主導體制運行良好，經濟快速增長，居民
生活持續改善，社會大局和諧穩定，各項事業全面
進步，對外交往不斷擴大。他又提及，今年八月，
強颱風 「天鴿」襲擊澳門，澳門遭受巨大考驗。應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請求，中央首次決定出動駐
澳門部隊協助救助災害，贏得澳門同胞高度讚譽，
極大地提振了港澳同胞的愛國熱情，增強了國家向
心力和凝聚力。

樹立􀎠一國􀎡意識 堅守􀎠一國􀎡原則
王晨亦表明，要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

針，保證選舉工作正確的方向。在澳門全國人大代
表選舉中，必須牢固樹立 「一國」意識，堅守 「一

國」原則，嚴格按照全國人大制定的選舉辦法辦事
，不允許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的活動。

按照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澳門特區
選舉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辦法規定，會議根據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的提名，經過表決，推
選出馬有禮、劉焯華、李沛霖、楊俊文、何厚鏵、
賀一誠、黃顯輝、曹其真、崔世安、梁慶庭和廖澤
雲等11人為主席團成員。

會議向每位選舉會議成員分發了代表候選人提
名信。選舉辦法規定，澳門特區應選十三屆全國人
大代表12名，每名選舉會議成員提名的代表候選人
不得超過12名；澳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凡有意參選

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的，應在選舉會議主席團確定
的代表候選人提名時間期限內領取和填寫參選人登
記表，取得10名以上選舉會議成員分別填寫的提名
信，在提名截止日期以前，親自送交選舉工作辦公
室。

隨後，澳門特區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
議主席團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會議一致推選選舉會
議主席團成員崔世安為主席團常務主席，確定梁慶
庭為主席團新聞發言人。

主席團確定，11月26日至12月6日為澳門特區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候選人的提名時間；12月17
日上午舉行選舉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投票選舉澳
門特區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澳門人大代表換屆選舉下月17日舉行

第一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及《中華人民
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選舉法》第十五條第三款的規定，結合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
持。

第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選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的名額為三十六名。

第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
表必須是年滿十八周歲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居
民中的中國公民。

第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選舉會議。選舉會議由參加過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選舉會議的人員，以及不是上述人員的香港
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中的中國公
民組成。但本人提出不願參加的除外。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會議的
成員。
選舉會議成員名單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公布。

第六條 選舉會議第一次會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召集，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委員長會議的提名，推選十九名選舉
會議成員組成主席團。主席團從其成員中推
選常務主席一人。
主席團主持選舉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主持
主席團會議。

第七條 選舉會議舉行全體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出
席。

第八條 選舉會議成員以個人身份參加選舉會議，並
以個人身份履行職責。
選舉會議成員應出席選舉會議，如有特殊原
因不能出席，應事先向主席團請假。
選舉會議成員不得直接或者間接地索取或者
接受參選人和候選人的賄賂或者謀取其他任
何利益，不得直接或者間接地以利益影響他

人在選舉中對參選人和候選人所持的立
場。

第九條 選舉日期由選舉會議主席團確定。
第十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由選舉會議

成員十人以上提名。每名選舉會議成員提
名的代表候選人不得超過三十六名。
選舉會議成員提名他人為代表候選人，應
填寫《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
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提名
信》。

第十一條 年滿十八周歲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
中國公民，凡有意參選第十三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代表的，應領取和填寫《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三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代表參選人登記表》。在提名截止
日期以前，送交參選人登記表和十名以上
選舉會議成員分別填寫的候選人提名信。
選舉會議成員本人登記為參選人的，需要
由其他十名以上選舉會議成員為其填寫候
選人提名信。
參選人在登記表中應當作出聲明：擁護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擁護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未直接
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機構、組織、個人提供
的與選舉有關的任何形式的資助。參選人
須對所填事項的真實性負責。

第十二條 代表候選人的提名時間由選舉會議主席團
確定。

第十三條 選舉會議主席團公布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代表候選人名單和簡介，並印發給
選舉會議全體成員。
主席團公布代表候選人名單後，選舉會議
成員可以查閱代表候選人的提名情況。
主席團在選舉日之前，對違反本法第十一
條規定的登記表所聲明內容的參選人，經
過審查核實，可以決定不將其列入候選人
名單或者從候選人名單中除名。

第十四條 選舉會議選舉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代表的候選人應多於應選名額，進行差額
選舉。

第十五條 選舉會議選舉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代表採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
選舉會議進行選舉時，所投的票數多於投
票人數的無效，等於或者少於投票人數的
有效。
每一選票所選的人數，等於應選代表名額
的有效，多於或者少於應選代表名額的作
廢。

第十六條 代表候選人獲得參加投票的選舉會議成員
過半數的選票時，始得當選。
獲得過半數選票的代表候選人的人數超過
應選代表名額時，以得票多的當選。如遇
票數相等不能確定當選人時，應當就票
數相等的候選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
當選。
獲得過半數選票的當選代表的人數少於應
選代表的名額時，不足的名額另行選舉。
另行選舉時，根據在第一次投票時得票多
少的順序，按照候選人比應選名額多五分
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差額比例，由主席團確
定候選人名單；如果只選一人，候選人應
為二人。另行選舉時，代表候選人獲得參
加投票的選舉會議成員過半數的選票，始
得當選。

第十七條 選舉會議設總監票人一人、監票人若干人
，由選舉會議主席團在不是代表候選人的
選舉會議成員中提名，選舉會議通過。總
監票人和監票人對發票、投票、計票工作
進行監督。

第十八條 在選舉日不得進行拉票活動。
會場按座區設投票箱，選舉會議成員按座
區分別到指定的票箱投票。
投票時，首先由總監票人、監票人投票，
然後主席團成員和選舉會議其他成員按順
序投票。
選舉會成員不得委託他人投票。

第十九條 計票完畢，總監票人向主席團報告計票結
果。選舉結果由主席團予以宣布，並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資格審查
委員會。
選舉會議主席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報送選舉結果
前，發現當選人違反本法第十一條規定的

登記表所聲明內容的，應當在向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資格審查委
員會報送選舉結果的同時，提出當選人
違反登記表所聲明內容情況的報告。代
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經審查核實後，應當
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確
定代表當選無效的報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代表
資格審查委員會提出的報告，確認代表
的資格或者確定代表的當選無效，並公
布代表名單。

第二十條 選舉會議主席團接受與選舉第十三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關的投訴，並轉
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資
格審查委員會處理。

第二十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提出辭職，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決定接受辭職後予以公告。

第二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違反本法第十一條規定的登記
表所聲明內容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提出終
止其代表資格的意見，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
的意見，確定終止其代表資格，並予以
公告。

第二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因故出缺，由選舉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時
未當選的代表候選人，按得票多少順序
依次遞補，但是被遞補為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的候選人的得票數不得少於選
票的三分之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根據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提出的
報告，確認遞補的代表資格，公布遞補
的代表名單。
選舉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時
，在未當選的代表候選人中，如遇票數
相等不能確定代表出缺時的遞補順序，
由主席團決定就票數相等的候選人再次
投票，按得票多少確定遞補順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選舉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

昨日至下月四日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換
屆選舉提名期，獲得10張或以上選舉會議成
員提名信的參選者，便可前往選舉工作辦公
室，填寫參選人登記表，並提交足夠的提名
信，正式報名參選。有志參選者亦可先領取
登記表，之後在提名期內回到選舉工作辦公

室，完成報名程序。
第一個報名參選的是現屆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積金局主席黃友嘉，他提交了100多
張提名票。黃友嘉說，自己有公職讓外界評
價，希望過往的工作能讓選舉會議成員滿意

，支持他連任，他會爭取所有選委
的支持，未來幾日會繼續收集和補
交提名。

已報名爭取連任的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還有雷添良以及張明敏。身
為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高級
顧問、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的雷
添良表示，希望善用專業知識，
以及過往當人大代表和多項公職
的經驗，擔當兩地互動合作的橋
樑角色，協助香港專業人士及企

業把握機遇，開拓市場，為國家的發展作貢
獻。

冀成兩地溝通橋樑
中小型律師行協會會長陳曼琪是首位報

名參選的新人。她說，今日是她在旺角 「佔
領區」宣讀法庭禁制令的三周年，當時已認
識到律師所負的歷史和專業使命，就是要無
畏無懼維護國家主權，擁護基本法，推動落
實 「一國兩制」及捍衛法治。她未來會繼續
積極爭取更多選舉會議成員的支持，實踐理
想和抱負，成為兩地溝通的橋樑。

經民聯青委會顧問張俊勇今屆再次參選
，提交了106張提名票報名。張俊勇說，雖

然上屆選舉落敗，但過程開心和學習到很多
，包括加強了人脈網絡，他會盡力爭取支
持。

此外，昨日亦有七人領取參選人登記表
，包括盧瑞安、田北辰、馬豪輝、王敏剛、
吳亮星、李引泉六位現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以及首次參選的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
譚耀宗表示，目前已取得約150多個提名，
下周三正式登記參選，因為這幾日收到很多
朋友的鼓勵和提名，因此多等幾天才報名，
沒有設定提名數目指標。他強調自己只是
「新丁」，會爭取所有選舉會議成員的支

持。
選舉辦法規定，參選者須為年滿18周歲

的香港居民中的中國公民，須獲得選舉會議
成員中10人以上提名。參選人應在登記表中
聲明，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擁護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未直接或間接接受外國機構、組織、個人提
供的與選舉有關的任何形式的資助。

香港特區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
議在本月22日舉行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推
選出一個由19名選舉會議成員組成的主席團
，主持本次選舉工作。主席團有權將違反登
記表聲明的參選人除名，將最終的候選人名
單交予全體選舉會議成員投票，應選代表名
額為3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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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友
嘉
：
希
望
過
往
的
工
作

能
讓
選
舉
會
議
成
員
滿
意
，
支

持
他
連
任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

▲

參
選
人
應
在
登
記
表
中
聲
明
擁

護
基
本
法
和
﹁一
國
兩
制
﹂


